	支票附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度司催字第000091號

	編號
	發票人
	付款人
	發票日
	票面金額
	支票號碼
	備考

	001
	金記寶安股份有限公司
	台銀頭份分行
	114年5月27日
	35,931元
	AR3817744
	

	002
	金記寶安股份有限公司
	台銀頭份分行
	114年4月27日
	27,930元
	AR3817743
	



